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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深财会〔2024〕61 号

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加强企业数据资源
相关会计处理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区财政局、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、深汕特别合

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决策部署，

规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，强化相关会计信息披露，推动

数据经济发展。根据财政部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

定》（财会〔2023〕11 号），现就加强我市企业数据资源相关

会计处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会计准则。财政部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

理暂行规定》（财会〔2023〕11 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

已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各企业应当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

则关于相关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、无形资产研究开发支出的资

本化条件等规定以及《暂行规定》的有关要求进行会计处理。不

符合资产定义和确认条件的，不应作为资产确认，以避免虚增资

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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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正确做好前后衔接。《暂行规定》是在现行企业会计准

则体系下的细化规范，在会计确认计量方面与现行无形资产、存

货、收入等相关准则一致，不属于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变更

会计政策。《暂行规定》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本规定，各企

业不得随意变更和滥用会计政策、滥用追溯调整法。各企业在《暂

行规定》施行前已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的数据资源相关支出不再

调整，即不应将前期已经费用化的数据资源重新资本化。

三、认真做好信息披露。各企业应当充分认识提供有关信息

对帮助报表使用者更好理解财务报表、揭示数据资源价值的重要

意义，主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《暂行规定》的披露要求，按照

兼顾信息需求、披露成本和商业秘密保护的原则，自愿披露数据

资源的应用场景或业务模式、原始数据类型来源、加工维护和安

全保护情况、涉及的重大交易事项、相关权利失效和受限等相关

信息，以全面地提供与数据资源价值相关的情况。

四、加强数据资产使用管理。各企业应提升数据资产数字化

管理能力，结合数据采集加工周期和安全等级等实际情况及要

求，对所持有或控制的数据资产定期更新维护、建立健全全流程

数据安全管理机制，提升安全保护能力。各企业依法依规行使数

据资产相关权利，促进数据资产价值复用和市场化流通。结合数

据资产流通范围、流通模式、供求关系、应用场景、潜在风险等，

不断完善数据资产全流程合规管理。规范数据资产销毁处置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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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认定失去价值、没有保存要求的数据资产，进行安全和脱敏处

理后及时有效销毁。

五、组织开展“云咨询”。市财政局指导市注册会计师协会

和市资产评估协会组建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及资产评估“云咨询”

专家志愿服务团队，通过线上方式，为企业提供数据资源会计处

理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业务咨询服务,助力企业数据资源入表、加

强管理和使用，进一步发挥数据资源价值。

六、市财政局将持续关注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实务和《暂行规

定》在我市实施情况，各企业在《暂行规定》执行中发现的新问

题、新情况请及时反馈市财政局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

定》的通知（财会〔2023〕11 号）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深圳市财政局

2024 年 6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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